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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  

穗劳人仲案〔2021〕10377 号 

申请人：陈威，男，汉族，1982 年 8 月 2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湖北省天门市。 

被申请人：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，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庆文，该单位董事长。 

委托代理人：杨剑龙，男，系该单位采购副总监。 

案由：工资争议。 

申请人陈威与被申请人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

案，申请人陈威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本委依法

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陈威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杨剑龙

通过互联网在线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被申请人支付2020年5月1日至2020

年 6 月 30 日的工资 16462.69 元。 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

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未发放 2020年 5月 1日至 2020年 5月

31 日期间的工资 8224.07 元、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

30 日期间的工资 8238.62 元，合计 16462.69 元，并提交了工资

发放的银行流水明细、《仲裁裁决书》（穗劳人仲案〔2021〕78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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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、被申请人统计的欠付工资明细、劳动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。

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，

并对申请人主张的拖欠工资期间以及数额予以确认。另，申请人

与被申请人在穗劳人仲案〔2021〕7805 号案件庭审中均确认申

请人离职时间为 2021 年 8月 26 日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与被申请

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已解除，被申请人未及时足额向申请人支付工

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条、《广东省工

资支付条例》第十条、第十三条的规定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

付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工资的仲裁请求，

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予以支持，故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

付 2020年 5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期间的工资 16462.69 元

（计算公式：8224.07 元+8238.62 元）。 

裁决结果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

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

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、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条、第十

三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 

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20

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工资 16462.69 元。 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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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仲  裁  员：黄 志 凤 

 

 

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：刘 杨 媛 

 


